
115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林燕孜委員

委  員：黃增樟委員、張瓊文委員、陳紹祖委員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1) 本季視察主題:外界送入辦法修正後，監所面臨之問題及處置

(2)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本小組於115年 3月 24日於花蓮看守所(下簡稱花所)召開本年度第1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並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

(簡報內容詳如附件1)，使能對現行監所對於外界送入辦法修正之相關議題有更全面之認識，並提出建議。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外界送入辦法修

正後，監所面臨

之問題及處置

1、 視察重點及說明:

(1) 了解接見相關業務

(2) 是否能採購相關儀器加速檢查接見菜之流程?

(1). 建議可以使用科技替代人力，縮短工

作流程，如X光機等設備。

(2). 建議使用冰箱或是冰桶等設備，保存



(3) 天氣炎熱或是因特殊節日如年節等接見菜量較大

時，所方如何應對?

2、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1). 查本所現行之作業流程及辦理外界送入飲食、物

品等件數，雖皆採人工方式，惟整體效率尚能達

到每日之服務效能。另參考他監購置相關設備，

除空間配置外，仍涉及後續維護保養及各項成

本，整體之花費非低，且亦須培訓專業操作人

員，以利適當操作該設備。

綜上，購置新式科技設備係推動矯正業務之重要

方向，惟本所將視實際需求及整體資源條件，再

行評估辦理。

(2). 本所收容人數及外界寄入之菜餚數量相對他機關

尚未檢查之接見菜，避免因等待檢查

時間過長而造成食物腐敗等食安問

題。



少，依現行作業流程，自各接見梯次寄入菜品約

可於 15分鐘內完成檢查，並隨當梯次送入戒護

區，菜餚因此腐敗之風險較低，整體作業流程尚

屬順暢。

惟為確保人數較多或寄入菜餚數量增加，後續將

參考委員之建議，視實際狀況評估增購移動式保

冷/保溫箱之需求，以維食品衛生。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本次會議無歷次視察建議處理事項之列管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無 無 無 無



五、實地視察：本次視察機關接見室，參考資料如下所示



因應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
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修正施
行辦理方式

115年度外部視察小組第1季會議

報告人戒護科長林介營



修正背景與目的

⚫ 本辦法自109年施行後未曾修正

⚫ 近兩年統計顯示：

➢ 外界送入財物次數大幅成長63%

➢ 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 衍生問題：

➢ 食品來源安全與衛生疑慮

➢ 夾帶違禁物品風險增加

➢ 影響機關秩序與安全





誰可以送？怎麼送？規則更清楚

1. 收容人最近親屬、家屬。

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內姻親。

(注意限制：三親等姻親)

2. 機關認為有必要且適當之人。

機關權限，依權責認定。

3. 收容人提出。

(本次修正重點)：書面提出，不得超過3人。



金錢送入方式彈性化

1. (外界)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限一次。

2. 每次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3. 收容人在機關內之保管金總額已逾新臺幣十萬元者，機關長官得限制外界送入金錢之次

數或數額。

4. 增訂其他經監督機關指定之方式，以配合各項便民措施，例如監督機關指定之線上匯款

系統等。



優化飲食送入制度，防止不當競銷與衝突

⚠️現行問題

• 糕點種類多元→不利保存

• 衛生與安全疑慮高

• 檢查作業困難→不易落實查驗

• 檢查後常破壞外觀→ 影響食用價值、

引發爭議

🛡️修正措施

刪除外界送入「糕點」之規定，新增飲食種類「主

食」。

• 考量國人日常飲食習慣，難以排除含

有主食食材在內之飲食。

原條文

外界送入飲食之種類，以菜餚、水果、糕點及餅乾

為限。

修正條文

外界送入飲食之種類，以主食、菜餚、水果及餅乾

為限。



送入經食品安全衛生主管機關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之良好衛生管

理規範準則，且尚未改善之食品業者飲食。

優化飲食送入制度，防止不當競銷與衝突



優化飲食送入制度，防止不當競銷與衝突

重量限制：2公斤。

身分限制：

受刑人： 3日1次。

被告： 每日1次。

收容少年： 每日1次。(準用)

觀察勒戒收容人：不可以送入飲食。

人別次數限制：

(外界)每一送入人每日1次，1人為限。

但書：

送入人為同一矯正機關收容人的最近親

屬、家屬不在此限。

舉例：

爸爸、兒子在監執行，媽媽可以送2人各1

次。



(針對物品部分)送入次數限制

外界送入必需物品(第6條第1項表定物品)

• (外界)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月限一次。

非前述表定物品(第6條第4項其他財品)

1. 收容人須事先申請。

2. 無次數限制。(每次申請時審核)



禁止送入

要件：

1. 送入之財物，經機關

檢查後發現夾帶違禁

物品。

2. 有事實足認有其他妨

害機關秩序或安全之

情事。

流程：

1. 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

2. 作成書面行政處分。

必要調查：

自調查之日起禁止該送入人送入財

物，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限制：

自調查完畢之日起至多三個月，禁

止該送入人送入財物。



規劃執行方式

一. 公告、宣導。

二. 教育訓練。

三. 內部流程規劃。

四. 推動與因應方式(疑難雜症排除)。



公告、宣導





教育訓練

1. 將相關規定教育、訓練本所接見室主管、場舍主管，並請其作為第一線推廣、解答人員。

(勤前教育、常年教育、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辦理)

2. 若遇案(疑難雜症)，則個案將問題回報本所戒護科，由戒護科統一回復。



內部流程規劃

一. 送入人調查：

1. 場舍：發放收容人提出送入財物人員登記表填寫，於114年11月30日前完成繳件。

2. 前述繳件資料，由接見室主管、內勤等協助登打獄政。(預計12月10前完成)

二. 登入獄政：

由接見室主管、內勤協助將前述繳交資料登載獄政。

三. 獄政系統操作預習：

114年12月8號起，請接見室主管先行測試、熟悉獄政系統。



推動與因應方式(疑難雜症排除)

1. 家屬不諒解 → 加強說明政策目的與流程，主動溝通

2. 收容人提出抗議 → 加強溝通管道，聆聽訴求並說明規範

3. 民眾不清楚修正後規定 → 承辦主管針對不清楚的地方加強說明

4. 建立明確流程 → 建立流程及核對機制，確保資訊正確

5. 教育行政或操作人員 → 加強內部教育訓練與支援，統一標準作業流程


